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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破现量之能立： 

 

燃不余处来， 燃处亦无燃； 

可燃亦如是， 余如去来说。 

 火不会从木柴以外的他法上来，木柴上也没有火；可燃的

木柴也是如此，不从他法上来，火中也没有可燃。其他抉择方式

则同于<观去来品>所说。 

 对方继续回辩：不需要这样详详细细观察，因为现量可见

火燃烧木柴并可以用之烧茶做饭，所以火与木柴肯定是存在的。 

 破曰：既然现量见到了火，那火的来源是什么？是不是木

柴以外的他法上有火然后来到木柴上？显然不是。因为木柴以外

的他法沙土、瓦砾等本身就不是产生火的因缘。 

 木柴本身是否具有火呢？没有。劈开木柴其中绝对见不到

火，既然没有火又怎么能说木柴中有火在燃烧呢？如果说木柴中

无火也可以燃烧，那么水中也无火，为何水不能燃烧呢？ 

 按照经部的观点，在火柴、木柴等因缘中有很多火的微

尘，这些火尘分散而住，当因缘具足时通过摩擦就会起现火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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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星集聚则出现火焰，火焰增大就出现熊熊烈火。名言中这样安

立是合理的，法称论师也说：“若入观外境，我依经部梯。”在胜

义中，经部所许的火尘以遮破微尘的方式就能遮破
1
。 

 承许因果同体的数论外道认为火在木柴等因缘中存在，只

不过不明显，当进行摩擦时火就会现前。对这种自生的观点，

《入菩萨行论·智慧品》这样遮破：假如因中有果，则有吃饭就

成了吃不净粪、无须勤作在种子里即可获得果实等很多过失
2
。 

 既然缘与非缘都非火的来源，那现量所见的火又如何成立

呢？  

 “余如去来说”是指其他遮破现量见的方式与<观去来品>

所说相同。 

    如： 

“去者则不去，不去者不去， 

   离去不去者，无第三去者。” 

 
1 《入行论·智慧品》云： 

分复析为尘，尘析为方分， 

方分离部分，如空无微尘。 
2 《入行论·智慧品》云： 

因时若有果，食成啖不净， 

复应以布值，购穿棉花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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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偈的观察方式套用于本品则为： 

“燃者则不燃，不燃者不燃， 

   离燃不燃者，无第三燃者。” 

又如： 

“已去无有去，未去亦无去， 

   离已去未去，去时亦无去。” 

套用于本品则为： 

“已燃无有燃，未燃亦无燃， 

   离已燃未燃，燃时亦无燃。” 

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，以根识现量并不能成立火的实

有。现实生活中生火、烧茶、做饭等都是假立的，就如梦中生

火、烧茶、做饭一样没有丝毫真实性。 

三、彼二之摄义： 

 

可燃即非燃， 离可燃无燃， 

燃无有可燃， 燃中无可燃。
3
 

 
3 鸠摩罗什译《中论青目释·观然可然品》云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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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燃的木柴不是能燃的火；离开所燃的木柴也无有能燃的

火；火不具有木柴；木柴不依靠火；火也不依靠木柴。 

 本颂是抉择人无我的五相推理。下面以喻义对照的方式，

分别抉择火与木柴以及人我与五蕴的关系。 

 一、“可燃即非燃”，所燃的木柴不是能燃的火，二者非为

一体。如果所燃即是能燃，则有作业与作者成为一体的过失，这

明显违背现量。同样我不是五蕴，人我对照火，五蕴对照木柴，

二者非为一体。人我若是五蕴，蕴有五类，人我也应成五个；色

蕴有十一种，受、想、行、识也各有多种分类，若人我即是五

蕴，则有人我变成众多的过失。此外，五蕴是刹那迁变的无常

性，若人我是五蕴，那我也成了无常性。人们所执的人我是唯

一、常有的体性，人我若与五蕴一体则人我成为多分、无常，因

此人我与五蕴并非一体。 

 二、“离可燃无燃”，离开了所燃的木柴并没有能燃的火，

二者非为他体。如果二者是他体，那离开木柴可以有火，离开火

 

可然即非然，  离可然无然，  

然无有可然，  然中无可然，  

 可然中无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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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可以有木柴，二者不必互相观待，但这是无法成立的。同样，

人我与五蕴非为他体。我和五蕴若是他体，就像瓶子和氆氇一样

分开存在，那离开五蕴应有人我，离开人我应有五蕴，但这并不

成立，因为在五蕴以外不可能找到人我。众生唯一执五蕴的假合

为我，在五蕴之外谁能找到一个我？以现量比量都不可得。因此

人我和五蕴也非为他体。 

 三、“燃无有可燃”即火不具有木柴。具有存在两种情况：

一、他体的具有，如天授具有财产；二、一体的具有，如火具有

热性。但因火与木柴非一体、非他体，所以具有的关系无法成

立。同样，人我不具有五蕴。人我无法如天授具有财产一样以他

体的方式具有五蕴，因人我与五蕴不成立他体；也无法如火具有

热性一样以一体的方式具有五蕴，因人我与五蕴不成立一体。因

此，人我不能具有五蕴。或如上一品所抉择的那样，本住人我不

成立，既无人我又如何具有五蕴呢？ 

 四、“燃中无可燃”即火为所依、木柴为能依不成立。所谓

所依能依，就如树上住有飞禽一样，树是所依，飞禽是能依。火

与木柴要成立所依能依的关系，必须首先成立自相的他体法，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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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离木柴之火与离火之木柴都无法成立，既然无法成立他体则不

可说木柴依于火。 

    五、“可燃中无燃”同理，我作为所依、五蕴作为能依也不

成立。此外，若直接遮破人我与五蕴的自性，也可间接遮破能依

所依的关系。首先观察人我，由于人我在五蕴之前之后以及同时

都不成立
4
，所以无有本体，既无本体就不能作为所依；再观察

五蕴也无有实质，既然五蕴本体不成立也就无法作为能依。由第

四句的意义同样可推出火作为能依、木柴作为所依也不成立。 

 以上是五相推理。在《入中论》中，月称论师则以木车为

喻，在五相的基础上再加零件的聚合以及形状都不成立木车就成

了七相。 

 所谓的我虽然在二谛中都不存在，但就世间名言仍可假名

安立，《入中论·菩提心现前地品》云： 

“虽以七相推求彼，真实世间皆非有， 

   若不观察就世间，依自支分可安立。” 

 
4 《中论·观本住品》云： 

眼等无本住，今后亦复无， 

以三世无故，无有无分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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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意思是说，虽然以七相理推求，胜义世俗中都无木车，但不

作观察而随顺世间名言时，依车的支分仍可假名安立为木车。由

此可知，虽然在瑜伽士的智慧或七相推理面前不成立人我，但在

人们分别妄执前可以有假立的人我。佛陀也随顺世间这样安立。

所以，对于何时说无我，何时说有我，我们应当有一个清晰的认

识。 

 本论这一品，尤其是这一偈相当重要！希望大家能以五相

推理开发出真实的无我智慧。若能将上述推理深入细致地分析并

融入自心，则可从根本上推翻并瓦解根深蒂固的我执、我所执。

以前许多中观论师及密宗行者都首先这样观察，直至相续中一丝

一毫的疑惑都没有。所以这种观察尤为重要！ 


